关于印发“百名东盟杰出青年科学家来华入桂工作计划”实施指南的通知（桂科外函〔2017〕109号）
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5月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提出的“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加快广西与东盟国家青年科技人员的合作交流，构建中外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间的长期合作关系，在科技部“发展中国家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计划”框架下，自治区科技厅组织启动“百名东盟青年科学家来华入桂工作计划”（以下简称东盟杰青入桂计划），计划到2020年邀请100名东盟青年科学家来桂短期工作。参照科技部对发展中国家杰青来华工作计划的相关管理制度，我厅制定了《“百名东盟杰出青年科学家来华入桂工作计划”实施指南》，现印发给你们，请根据合作需求加快推进与东盟杰青交流工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2017年7月13日
“百名东盟杰出青年科学家来华入桂工作计划” 实施指南 
     一、实施目的 

　　贯彻落实《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9号）、《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引进外国人才工作的意见》（中发〔2016〕30号）、国家“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以及自治区创新驱动发展大会精神，加快构建中外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间的长期合作关系，吸引东盟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来广西参与科研工作、开展联合攻关、深化合作交流，进一步夯实广西在东盟国家的科技合作关系，为加强科技人文交流、深化民心相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夯实合作基础等奠定坚实基础。 

　　二、管理架构 　　“百名东盟杰出青年科学家来华入桂工作计划”（以下简称东盟杰青入桂计划）的管理架构由主管部门、执行管理机构和接收单位组成。主管部门为广西科技厅，由广西科技厅国际与区域科技合作处牵头管理；执行管理机构为广西东盟技术转移中心；接收单位为依法在广西区内设立的法人科研机构、高校或企业。 

　　三、接收单位资质 　　（一）依法在广西区内设立，具有相应对外合作渠道和能力、具备相应科研条件和能力的法人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 

　　（二）有意愿接收外籍专家到本单位工作，并能提供必要工作条件； 

　　（三）能够向外籍专家出具来广西工作邀请函，并协助外籍专家办理入境签证、外国专家证、外国人居留证和保险等必要的相关手续； 

　　（四）在外籍专家入境后、执行管理机构拨付经费前，能够垫付经费； 

　　（五）能够提供正式发票或事业单位往来收据。 

　　（六）能够指定本单位的东盟杰青入桂计划负责部门和具体负责人，由其负责本单位内部全部的申报事宜、后期管理事宜及答疑等事宜。 

　　四、接收对象标准 　　（一）国别范围：主要是东盟国家。对于条件特别优秀的候选人，可适当放宽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二）年龄在45岁以下（含45岁，以申请日期时间为准）； 

　　（三）具有5年以上科研经验，或有博士学位； 

　　（四）在国籍所在国有正式工作； 

　　（五）具有良好的英语或汉语语言沟通能力； 

　　（六）身心健康，能够胜任科研工作； 

　　（七）承诺资助期间全职在广西工作； 

　　（八）承诺在广西期间遵守中国法律。 

　　五、岗位要求 　　（一）非涉密岗位； 

　　（二）非学历教育； 

　　（三）具有明确工作职责的科研、科技合作交流、科技政策研究类岗位； 

　　（四）外籍须与中方科研人员一同工作。 

　　（五）接收来外籍专家在桂工作时间为6个月或12个月。 

　　六、资助经费 　　（一）资助期限：6个月或12个月； 

　　（二）资助标准：资助标准包括生活补助及科研工作经费补助。生活补助按税前12500人民币元/月。主管部门将6个月或12个月的经费（即7.5万元或15万元）一次性划拨给外籍专家接收单位，由接收单位逐月向外籍专家发放（具体经费发放方式由接收单位与外籍专家直接商定）；工作科研经费补助由接收单位根据实际科研情况向执行管理部门申请，执行管理部门审核后统一向主管部门报请。 

　　（三）资费说明：生活补助仅用于在广西住房补贴、生活补贴和保险这三项（保险为必办项，且至少含医疗保险和人身险），机票等其他支出由外籍专家自理；科研工作经费补助作为来华入桂科学家与接收单位开展共同研究的科研工作经费补充，按实际工作需求拨付，最高不超过5万元/人。 

   （四）缴税说明：具体税费由接收单位按照单位及税务部门规定进行缴纳。 

　　[注]：国家税务局在《关于执行税收协定教师和研究人员条款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42号）中就外籍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免税待遇问题进行了说明。接收单位可依据此文件向当地税务局部门了解免税政策，具体情况以当地税务部门给出的意见为准。 

　　（五） 请休假经费发放说明：（1）请假：若外籍专家因特殊情况确需请假，接收单位可视情批准。请假期间不计入入桂工作期限，暂停发放经费补贴。（2）带薪休假：针对入桂工作12个月的青年科学家，接收单位可视情批准带薪休假，原则上不得超过1个月。 

　　七、申请流程 　　（一）主管部门发布岗位征集通知； 

　　（二）执行管理部门负责收集岗位征集情况，审核汇总后向主管部门报请岗位设置计划； 

　　（三）主管部门审定岗位设置计划，执行管理部门依据审定的岗位设置计划执行相关工作； 

　　（四）具体操作流程参考科技部“发展中国家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计划”实施指南。 

　　八、申报时间和评审时间 　　全年开放申报。每季度举行一次评审，分别于1月、4月、7月、10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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